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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8樓
承辦人：楊安森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4548
傳真：(02)89535325
電子信箱：AN713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文資字第11206256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GYHACX）

主旨：為推廣新北市世界遺產並永續保存珍貴歷史遺產，本局訂

於112年4月21日與5月27日、5月28日（行政人員場）共三

日辦理「新北市申請登錄世界遺產教育講座與工作坊」，

敬邀貴單位派員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市坐擁3處世界遺產潛力點，包含「淡水紅毛城及週遭歷

史建築群」、「水金九礦業遺址」及「樂生療養院」，為

使新北市珍貴歷史遺產能夠繼續保存與永續發展，本局辦

理「新北市申請登錄世界遺產教育講座與工作坊」，深入

介紹世界遺產與國際保存趨勢，敬請派員參加，旨揭活動

報名簡章如附件。

二、教育講座與工作坊辦理時程如下:

(一)世界遺產教育講座(行政人員場)：

１、時間：112年4月21日(五)下午1時至5時。

２、地點：淡海市民活動中心4樓演藝廳（新北市淡水區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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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路111號）。

３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4月17日下午5時止。

(二)世界遺產教育工作坊：

１、時間：112年5月27日(六)、5月28日(日)上午9時至下

午5時。

２、地點：真理大學管理大樓1樓512教室（新北市淡水區

真理街32號）。

３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4月24日下午5時止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傳真報名：請將報名表傳真至（02）7750-1919。

(二)線上報名：

１、世界遺產教育講座-行政人員場次https://forms.gle

/6aPsmeWhWYKkevYA9。

２、世界遺產教育工作坊https://forms.gle

/AQSBbECAMd7twsU19。

四、相關訊息發布於本局官網與中國科技大學文化資產保存中

心網站（http://icprc.cute.edu.tw/）。世界遺產教育工

作坊錄取名單將於112年5月8日於本局官網、中國科技大學

文資中心網站與粉絲專頁公告，不再另行通知。若有任何

問題可聯繫中國科技大學文化資產保存中心張小姐，聯絡

電話：02-29313416#2407。

正本：本市文化資產管理單位、本市認定之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、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
關、新北市各區公所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新北市各市立高中職、新北市各私立
高職、新北市各公私立中學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

副本：中國科技大學

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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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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